
2006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规则四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1/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9_AB_98_c48_81208.htm 第三十五条评卷人员要注意对异

常试卷进行鉴别，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如属于异常试

卷并认定为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情况如实填入《考场纪律检

查情况记录单》内，并向评卷组长汇报。 第三十六条评卷组

长要在评卷工作结束前，组织专家对异常试卷进行复核，并

将处理意见填入《考场纪律检查情况记录单》，由全国会计

考办按照有关规定对异常试卷进行最终处理。 第三十七条评

卷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不得泄露评卷情况；不得涂改答卷

和卷面分数；不得将标准答案、评分标准和试卷带出评卷室

。参加考试评卷工作的人员不得参加验收工作 第三十八条考

试信息录入工作包括： (一)计算机录入考试成绩必须有2名工

作人员同时在场，并实行异人异机复录校核制度，发现不符

的，应当由登分组长组织人员核实情况后，予以纠正。纠正

情况应有文字记录，井经2人以上签字后，存档备案。 录入

考试成绩时，计算机工作室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录入人

员不得携带移动磁盘、软盘等信息存储设备进、出工作室，

与录入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工作室。 (二)考试成绩录入，必须

每天制作备份并打印，明确标注日期、时间，由登分组长签

字，与工作记录一并保存。要采取严格技术手段加密，防止

人为改动。 (三)建立登分复核制度。登分无误，应由复核人

在登分表复核人栏目中签署姓名；发现不符的，应由复核人

立即更正，并由复核人和登分组长共同签字，存档备案。 (

四)出现计算机两次录入成绩不一致或首次录入为缺考信息，



再次录入为有效试卷等情况，需要有书面记录，并由修改人

和登分组长共同签字，并与原始答题卷一同存档备案。 第三

十九条考试信息录入人员不得擅自更改计算机日期。考试成

绩信息公布前，应当采取相应的保管、传递和安全保密措施

。 第四十条试卷、考场情况记录单、考试成绩录入单和计算

机工作记录等应从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保存6个月，到期后，

由负责保存的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销毁。有问题的试卷，待

查清问题后再作处理。 第四十一条试点地区会计资格考试管

理机构对考试信息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数据丢失和

涂改，保证考试信息的安全。 第四十二条全国会计考办对试

点省评卷情况进行巡视检查。 第四十三条省级人事部门应当

对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有关考试纪律情况以及评卷工作的程

序和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对于验收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应当及

时更正，并将验收结果上报人事部。 第四十四条人事部对试

点地区考试工作进行检查验收。被检查验收的试点地区不符

合试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应按照人事部的要求，对存

在问题进行纠正。 第四十五条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全国统一

合格标准，由全国会计考办确定并公布。达到全国统一合格

标准的人员，由全国会计考办公布合格人员名单，发放合格

证书。具体工作由试点地区负责实施。 第四十六条试点地区

对考试人员成绩确认无误后，方可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成绩公布后30日内，考试管理机构可受理考试人员检查试

卷卷面合分的申请。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试点地区会计资

格考试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当地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

取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费、考务费，用于高级会计师资

格考试考务工作的各项开支。 第四十八条本规则自印发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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